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士簡字第1330號

原      告  蔡秀瑄  

訴訟代理人  趙耀民律師

被      告  陳語綺  

訴訟代理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號二樓房屋

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至不漏水狀態為止。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玖仟參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八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陸萬零壹佰貳拾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伍萬

零陸佰壹拾壹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

陸佰貳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2

樓房屋（下稱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門牌號

碼臺北市○○區○○街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3樓房屋）之

所有權人，原告於民國111年中旬發現系爭2樓房屋之廁所天

花板有漏水情事，遂與被告溝通，然被告卻不置可否，僅能

提起本件訴訟；而經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鑑定

後，依據該協進會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所示，

本件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及範圍與本院106年

度士簡字第566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所示之原因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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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相同，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修復漏水；又因系爭2樓房屋

之廁所天花板因漏水而造成油漆剝落，被告自應負擔修復費

用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1條、第213條及第767條第1項中段等法律關係，擇

一請求請求被告修復漏水，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

被告賠償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修復費用，並聲明：1.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之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至不

漏水狀態為止；2.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本件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依據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漏

水點有4處，其中A點部分，於前案判決後，經前案之兩造

達成和解而終結，但原告於前案判決後，雖有收受前案被

告賠償金，卻未依照前案判決所示之工項進行修繕，否則

不可能僅4年又於同處發生漏水情事，故原告就此部分之

修復漏水及損害賠償請求，當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應屬

原告對前案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問題，且該部分之請求權

時效應已完成，原告不得再行提起本件訴訟。

（二）另如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

漏水點中BCD部分，因系爭2樓房屋與系爭3樓房屋均為老

舊房屋，建築物外觀老化、龜裂自屬正常，原告卻未善盡

維護義務，且原告於收到前案被告給付之修繕及損害賠償

費用，並自行雇工修復後，短短4年內，系爭2樓房屋廁所

天花板之滲漏水部分竟從系爭鑑定報告所示之A部分擴擴

大至ABCD部分，可見原告未依照前案判決所示內容進行修

繕，故就此部分請求，原告亦有過失存在，被告主張過失

相抵。

（三）又原告應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損害金額，負舉證

責任；且於前案判決後，原告收受前案被告所給付之損害

賠償及修繕費用6萬元，現原告又基於同一事實而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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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應依民法第216條規定，扣除原告因此所受之6萬元

利益。

（四）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

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自105年8月18日取得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被告

自108年9月30日取得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等情，有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現閱卷）；而原告前因系爭2樓房

屋廁所天花板處有滲漏水之情事，向系爭3樓房屋前所有權

人即訴外人李天賜提起修復漏水之訴訟，經本院以前案判決

命訴外人李天賜之承受訴訟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因

訴外人李天賜於訴訟進行中死亡）應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

花板漏水處修復，並連帶給付原告16,500元。後訴外人李瓊

玲、李亦芸、李鳳嬌提起上訴，兩造達成和解，內容為訴外

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同意配合及協助原告於107年7月

13日起，自行攜帶工人至系爭3樓房屋修復系爭2樓房屋廁所

天花板之漏水處，並同意給付60,000元予原告等節，有前案

判決及和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112年度士簡字第1330號

卷【下稱本院卷】第21至25、153至155頁），復為兩造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

花板漏水處修至不漏水狀態，及就漏水所受之損害應由被告

負責乙情，則為兩造所爭執，被告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

認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

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

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

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

謂之土地上之工作物，係指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

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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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

括在內。又除非工作物所有人能舉證證明上開法條但書所

示之情形存在，得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外，因土地

上之工作物造成他人之損害，即依法推定工作物所有人有

過失，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310號、96年度台上字第4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

（二）經查，本件關於漏水原因乙節，經送請社團法人台灣防水

工程技術協進會鑑定，該協會回覆略以：造成系爭2樓房

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原因有三：1.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

（冷給水管）有破損或縫隙現象，故系爭3樓房屋廁所有

無使用水，都會造成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一直有滲漏

水現象。2.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

或縫隙現象，且在使用水時就會造成相對應系爭2樓房屋

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形。3.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防水

層）有破損或老化現象，故在使用水時就會加速，造成系

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形等語，此有系爭鑑定報

告附卷可參，足見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確

為系爭3樓房屋廁所所致；而被告為系爭3樓房屋所有權

人，對其所有房屋自應注意妥善維護，以免系爭3樓房屋

發生漏水損及樓下住戶權益，然被告卻未善加檢修維護以

改善上情，即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已舉證證

明因系爭3樓房屋漏水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被告自應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等規定，對原告負

損害賠償責任。

（三）被告雖辯稱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判決

認定漏水之範圍相同，故此部分屬同一原因事實，當受前

案判決效力所及等語，然查：

　　1.經本院依被告聲請函詢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

關於本次漏水之原因及範圍，是否與106年度士簡字第566

號案件中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進行漏水鑑定後所出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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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書（下稱前案鑑定報告）所載之漏水原因及範圍

相同，該協會回覆略以：範圍部分除就系爭鑑定報告所示

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鑑定報告之漏水點

相同外，其餘皆不同，且該處雖經修復，但有可能防水層

沒有一起修補及給水管沒有更新，致使再度滲漏等語，此

有該協會113年8月5日台防（113）工協會字第771號函暨

檢附之附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1至242頁），由此可

見，堪認僅有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鑑定

報告之漏水點相同。

　　2.然觀諸前案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

水，係因系爭3樓房屋樓板預留糞管之位置銜接不良，且

未將馬桶調整水平所致，此有前案鑑定報告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37、241頁）；而本件漏水原因係系爭3樓房屋廁

所之冷給水管、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縫隙現象，及廁所

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現象，業如前述，是就漏水之原因乙

節，前案與本件似不相同，則可否僅憑漏水點範圍相同，

即遽認前案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原因係屬同一原因

事實，已非無疑。再者，證人即系爭2樓前屋主陳文忠於

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當時維修的師傅是原告所介

紹，修復範圍就是依照前案鑑定報告所示，當時有將系爭

3樓房屋整個浴室地板重作，也有防水，馬桶管線也有處

理好，後來因訴外人李瓊玲要賣房子，我有碰到訴外人李

瓊玲，因此有稍微看過浴室修好的樣子，我們雙方都滿

意，所以訴外人李瓊玲才會賣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78

至278頁）；證人即系爭3樓房屋仲介馮羣皓於本院言詞辯

論程序時證稱：當時在修繕時有提到是重做防水，打掉磁

磚後，師傅有發現馬桶糞管靠近牆壁的位置有滲漏水的痕

跡，後來有修好這部分，修好後系爭2樓房屋屋主也有過

來看稱沒有問題，我們接著才開始找買家等語（見本院卷

第284頁），綜觀上開證人證述，就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

於前案判決後，有進行修復且修復完成而未有再漏水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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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主要事實均證述一致，堪認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於

前案判決後已修復完成。而本件漏水之發生係於111年中

旬，距離前案和解日期之107年7月12日已經過4年餘，復

參酌前案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原因非屬同一原因事

實，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應屬新之漏水原因所致，

自應不受前案判決之既判力所及，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

並無理由。又前案與本件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

之原因既不相同，則被告抗辯可依民法第216條規定，就

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而原告受有60,000原之利益得以扣

除等語，亦無理由。

　　3.再者，本件漏水原因事實與前案鑑定報告所示之漏水原因

事實不同，各請求權時效自應分別計算，原告表示係於11

1年中旬發現漏水，復於112年6月9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民

事起訴狀上載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

頁），自無罹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併

此敘明。

（四）被告又辯稱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BCD點部分，係

因原告未善盡維護義務，且自行雇工修復後，短短4年

內，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部分竟從A部分擴大至

ABCD部分，可見原告未依照前案鑑定報告所示內容進行修

繕，故認原告亦有過失存在，並主張過失相抵等語。經

查：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查被

害人之行為須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以助力，而與損害之發

生與擴大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有過失相抵之適用，並應

由主張此項事實者負舉證責任。

　　2.依據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

原因係因系爭3樓房屋廁所之冷給水管、排水系統管線有

破損或縫隙，及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所致，此與前案判決

認定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原因係因系爭3樓房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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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預留糞管之位置銜接不良，且未將馬桶調整水平所致並

不相同。則本次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BCD點部分是

否確係前次未修繕完成所致，已非無疑；再者，前案判決

後，系爭2樓房屋漏水原因業已修復完成，業經上開證人

證述甚詳，被告雖稱原告未依前案鑑定報告所示之工法進

行修繕，然此部分未經被告所舉證，又縱被告所指為真，

然原告前案之訴求係將致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原

因修復即可，則係究以何種工法進行修復，應非屬必要要

件；至房屋老化為正常現象，尚不能以此遽認為原告具有

過失，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因漏水

損害之修復項目包括舊有混凝土層刮除、素面鋼筋外露整

理、鋼筋表面防鏽處理、塗佈EPOXY底漆著劑、無收縮水

泥填補、樹脂砂漿填補、塗佈矽酸質系防水材、批土油

漆、燈組電組更新等，合計費用49,342元等情，有鑑定報

告書附卷可考，此確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受損部位

之合理修復方式，故原告之請求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

當屬可採，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六）末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

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

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

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

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其得請求自

本件起訴狀繕本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113年8月7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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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2樓房屋廁

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至不漏水，與請求被告賠償系爭2樓

房屋因漏水導致損害之修復費用49,342元，及自113年8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此部

分假執行之聲請，核僅為促請本院職權發動，自無庸另為准

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

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0,120元（第一審裁判費3,530

元、鑑定費55,000元、證人旅費1,590元），其中50,611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應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

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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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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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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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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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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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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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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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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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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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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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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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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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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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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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士簡字第1330號
原      告  蔡秀瑄  
訴訟代理人  趙耀民律師
被      告  陳語綺  
訴訟代理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號二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至不漏水狀態為止。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玖仟參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陸萬零壹佰貳拾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伍萬零陸佰壹拾壹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陸佰貳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於民國111年中旬發現系爭2樓房屋之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事，遂與被告溝通，然被告卻不置可否，僅能提起本件訴訟；而經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鑑定後，依據該協進會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所示，本件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及範圍與本院106年度士簡字第566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所示之原因及範圍並不相同，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修復漏水；又因系爭2樓房屋之廁所天花板因漏水而造成油漆剝落，被告自應負擔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213條及第767條第1項中段等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請求被告修復漏水，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修復費用，並聲明：1.被告應將原告所有之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至不漏水狀態為止；2.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依據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漏水點有4處，其中A點部分，於前案判決後，經前案之兩造達成和解而終結，但原告於前案判決後，雖有收受前案被告賠償金，卻未依照前案判決所示之工項進行修繕，否則不可能僅4年又於同處發生漏水情事，故原告就此部分之修復漏水及損害賠償請求，當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應屬原告對前案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問題，且該部分之請求權時效應已完成，原告不得再行提起本件訴訟。
（二）另如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漏水點中BCD部分，因系爭2樓房屋與系爭3樓房屋均為老舊房屋，建築物外觀老化、龜裂自屬正常，原告卻未善盡維護義務，且原告於收到前案被告給付之修繕及損害賠償費用，並自行雇工修復後，短短4年內，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漏水部分竟從系爭鑑定報告所示之A部分擴擴大至ABCD部分，可見原告未依照前案判決所示內容進行修繕，故就此部分請求，原告亦有過失存在，被告主張過失相抵。
（三）又原告應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損害金額，負舉證責任；且於前案判決後，原告收受前案被告所給付之損害賠償及修繕費用6萬元，現原告又基於同一事實而為請求，自應依民法第216條規定，扣除原告因此所受之6萬元利益。
（四）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自105年8月18日取得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被告自108年9月30日取得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現閱卷）；而原告前因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處有滲漏水之情事，向系爭3樓房屋前所有權人即訴外人李天賜提起修復漏水之訴訟，經本院以前案判決命訴外人李天賜之承受訴訟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因訴外人李天賜於訴訟進行中死亡）應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並連帶給付原告16,500元。後訴外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提起上訴，兩造達成和解，內容為訴外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同意配合及協助原告於107年7月13日起，自行攜帶工人至系爭3樓房屋修復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處，並同意給付60,000元予原告等節，有前案判決及和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112年度士簡字第133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1至25、153至155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至不漏水狀態，及就漏水所受之損害應由被告負責乙情，則為兩造所爭執，被告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謂之土地上之工作物，係指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又除非工作物所有人能舉證證明上開法條但書所示之情形存在，得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外，因土地上之工作物造成他人之損害，即依法推定工作物所有人有過失，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0號、96年度台上字第4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經查，本件關於漏水原因乙節，經送請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鑑定，該協會回覆略以：造成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原因有三：1.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冷給水管）有破損或縫隙現象，故系爭3樓房屋廁所有無使用水，都會造成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一直有滲漏水現象。2.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縫隙現象，且在使用水時就會造成相對應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形。3.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現象，故在使用水時就會加速，造成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形等語，此有系爭鑑定報告附卷可參，足見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確為系爭3樓房屋廁所所致；而被告為系爭3樓房屋所有權人，對其所有房屋自應注意妥善維護，以免系爭3樓房屋發生漏水損及樓下住戶權益，然被告卻未善加檢修維護以改善上情，即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已舉證證明因系爭3樓房屋漏水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等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被告雖辯稱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判決認定漏水之範圍相同，故此部分屬同一原因事實，當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等語，然查：
　　1.經本院依被告聲請函詢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關於本次漏水之原因及範圍，是否與106年度士簡字第566號案件中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進行漏水鑑定後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前案鑑定報告）所載之漏水原因及範圍相同，該協會回覆略以：範圍部分除就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鑑定報告之漏水點相同外，其餘皆不同，且該處雖經修復，但有可能防水層沒有一起修補及給水管沒有更新，致使再度滲漏等語，此有該協會113年8月5日台防（113）工協會字第771號函暨檢附之附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1至242頁），由此可見，堪認僅有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鑑定報告之漏水點相同。
　　2.然觀諸前案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係因系爭3樓房屋樓板預留糞管之位置銜接不良，且未將馬桶調整水平所致，此有前案鑑定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7、241頁）；而本件漏水原因係系爭3樓房屋廁所之冷給水管、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縫隙現象，及廁所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現象，業如前述，是就漏水之原因乙節，前案與本件似不相同，則可否僅憑漏水點範圍相同，即遽認前案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原因係屬同一原因事實，已非無疑。再者，證人即系爭2樓前屋主陳文忠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當時維修的師傅是原告所介紹，修復範圍就是依照前案鑑定報告所示，當時有將系爭3樓房屋整個浴室地板重作，也有防水，馬桶管線也有處理好，後來因訴外人李瓊玲要賣房子，我有碰到訴外人李瓊玲，因此有稍微看過浴室修好的樣子，我們雙方都滿意，所以訴外人李瓊玲才會賣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78至278頁）；證人即系爭3樓房屋仲介馮羣皓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當時在修繕時有提到是重做防水，打掉磁磚後，師傅有發現馬桶糞管靠近牆壁的位置有滲漏水的痕跡，後來有修好這部分，修好後系爭2樓房屋屋主也有過來看稱沒有問題，我們接著才開始找買家等語（見本院卷第284頁），綜觀上開證人證述，就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於前案判決後，有進行修復且修復完成而未有再漏水之情事等主要事實均證述一致，堪認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於前案判決後已修復完成。而本件漏水之發生係於111年中旬，距離前案和解日期之107年7月12日已經過4年餘，復參酌前案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原因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應屬新之漏水原因所致，自應不受前案判決之既判力所及，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無理由。又前案與本件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之原因既不相同，則被告抗辯可依民法第216條規定，就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而原告受有60,000原之利益得以扣除等語，亦無理由。
　　3.再者，本件漏水原因事實與前案鑑定報告所示之漏水原因事實不同，各請求權時效自應分別計算，原告表示係於111年中旬發現漏水，復於112年6月9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狀上載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頁），自無罹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併此敘明。
（四）被告又辯稱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BCD點部分，係因原告未善盡維護義務，且自行雇工修復後，短短4年內，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部分竟從A部分擴大至ABCD部分，可見原告未依照前案鑑定報告所示內容進行修繕，故認原告亦有過失存在，並主張過失相抵等語。經查：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查被害人之行為須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以助力，而與損害之發生與擴大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有過失相抵之適用，並應由主張此項事實者負舉證責任。
　　2.依據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係因系爭3樓房屋廁所之冷給水管、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縫隙，及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所致，此與前案判決認定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原因係因系爭3樓房屋樓板預留糞管之位置銜接不良，且未將馬桶調整水平所致並不相同。則本次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BCD點部分是否確係前次未修繕完成所致，已非無疑；再者，前案判決後，系爭2樓房屋漏水原因業已修復完成，業經上開證人證述甚詳，被告雖稱原告未依前案鑑定報告所示之工法進行修繕，然此部分未經被告所舉證，又縱被告所指為真，然原告前案之訴求係將致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原因修復即可，則係究以何種工法進行修復，應非屬必要要件；至房屋老化為正常現象，尚不能以此遽認為原告具有過失，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因漏水損害之修復項目包括舊有混凝土層刮除、素面鋼筋外露整理、鋼筋表面防鏽處理、塗佈EPOXY底漆著劑、無收縮水泥填補、樹脂砂漿填補、塗佈矽酸質系防水材、批土油漆、燈組電組更新等，合計費用49,342元等情，有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此確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受損部位之合理修復方式，故原告之請求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當屬可採，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六）末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其得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七）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至不漏水，與請求被告賠償系爭2樓房屋因漏水導致損害之修復費用49,34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僅為促請本院職權發動，自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0,120元（第一審裁判費3,530元、鑑定費55,000元、證人旅費1,590元），其中50,61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士簡字第1330號
原      告  蔡秀瑄  
訴訟代理人  趙耀民律師
被      告  陳語綺  
訴訟代理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號二樓房屋廁所天
花板漏水處修復至不漏水狀態為止。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玖仟參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八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陸萬零壹佰貳拾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伍萬
零陸佰壹拾壹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
陸佰貳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2樓房
    屋（下稱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門牌號碼臺
    北市○○區○○街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人
    ，原告於民國111年中旬發現系爭2樓房屋之廁所天花板有漏
    水情事，遂與被告溝通，然被告卻不置可否，僅能提起本件
    訴訟；而經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鑑定後，依據
    該協進會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所示，本件系爭
    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及範圍與本院106年度士簡字
    第566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所示之原因及範圍並不相同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修復漏水；又因系爭2樓房屋之廁所天
    花板因漏水而造成油漆剝落，被告自應負擔修復費用新臺幣
    （下同）1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
    、第213條及第767條第1項中段等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請求
    被告修復漏水，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系
    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修復費用，並聲明：1.被告應將原
    告所有之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至不漏水狀態為
    止；2.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依據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漏
      水點有4處，其中A點部分，於前案判決後，經前案之兩造
      達成和解而終結，但原告於前案判決後，雖有收受前案被
      告賠償金，卻未依照前案判決所示之工項進行修繕，否則
      不可能僅4年又於同處發生漏水情事，故原告就此部分之
      修復漏水及損害賠償請求，當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應屬
      原告對前案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問題，且該部分之請求權
      時效應已完成，原告不得再行提起本件訴訟。
（二）另如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
      漏水點中BCD部分，因系爭2樓房屋與系爭3樓房屋均為老
      舊房屋，建築物外觀老化、龜裂自屬正常，原告卻未善盡
      維護義務，且原告於收到前案被告給付之修繕及損害賠償
      費用，並自行雇工修復後，短短4年內，系爭2樓房屋廁所
      天花板之滲漏水部分竟從系爭鑑定報告所示之A部分擴擴
      大至ABCD部分，可見原告未依照前案判決所示內容進行修
      繕，故就此部分請求，原告亦有過失存在，被告主張過失
      相抵。
（三）又原告應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損害金額，負舉證
      責任；且於前案判決後，原告收受前案被告所給付之損害
      賠償及修繕費用6萬元，現原告又基於同一事實而為請求
      ，自應依民法第216條規定，扣除原告因此所受之6萬元利
      益。
（四）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
      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自105年8月18日取得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被告
    自108年9月30日取得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等情，有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現閱卷）；而原告前因系爭2樓房
    屋廁所天花板處有滲漏水之情事，向系爭3樓房屋前所有權
    人即訴外人李天賜提起修復漏水之訴訟，經本院以前案判決
    命訴外人李天賜之承受訴訟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因
    訴外人李天賜於訴訟進行中死亡）應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
    花板漏水處修復，並連帶給付原告16,500元。後訴外人李瓊
    玲、李亦芸、李鳳嬌提起上訴，兩造達成和解，內容為訴外
    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同意配合及協助原告於107年7月
    13日起，自行攜帶工人至系爭3樓房屋修復系爭2樓房屋廁所
    天花板之漏水處，並同意給付60,000元予原告等節，有前案
    判決及和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112年度士簡字第1330號
    卷【下稱本院卷】第21至25、153至155頁），復為兩造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
    花板漏水處修至不漏水狀態，及就漏水所受之損害應由被告
    負責乙情，則為兩造所爭執，被告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
    認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
      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
      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
      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
      謂之土地上之工作物，係指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
      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
      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
      括在內。又除非工作物所有人能舉證證明上開法條但書所
      示之情形存在，得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外，因土地
      上之工作物造成他人之損害，即依法推定工作物所有人有
      過失，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310號、96年度台上字第4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
（二）經查，本件關於漏水原因乙節，經送請社團法人台灣防水
      工程技術協進會鑑定，該協會回覆略以：造成系爭2樓房
      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原因有三：1.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
      冷給水管）有破損或縫隙現象，故系爭3樓房屋廁所有無
      使用水，都會造成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一直有滲漏水
      現象。2.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
      縫隙現象，且在使用水時就會造成相對應系爭2樓房屋廁
      所天花板有漏水情形。3.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防水層）
      有破損或老化現象，故在使用水時就會加速，造成系爭2
      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形等語，此有系爭鑑定報告附
      卷可參，足見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確為系
      爭3樓房屋廁所所致；而被告為系爭3樓房屋所有權人，對
      其所有房屋自應注意妥善維護，以免系爭3樓房屋發生漏
      水損及樓下住戶權益，然被告卻未善加檢修維護以改善上
      情，即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已舉證證明因系
      爭3樓房屋漏水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等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
      償責任。
（三）被告雖辯稱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判決
      認定漏水之範圍相同，故此部分屬同一原因事實，當受前
      案判決效力所及等語，然查：
　　1.經本院依被告聲請函詢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
      關於本次漏水之原因及範圍，是否與106年度士簡字第566
      號案件中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進行漏水鑑定後所出具之
      鑑定報告書（下稱前案鑑定報告）所載之漏水原因及範圍
      相同，該協會回覆略以：範圍部分除就系爭鑑定報告所示
      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鑑定報告之漏水點
      相同外，其餘皆不同，且該處雖經修復，但有可能防水層
      沒有一起修補及給水管沒有更新，致使再度滲漏等語，此
      有該協會113年8月5日台防（113）工協會字第771號函暨
      檢附之附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1至242頁），由此可
      見，堪認僅有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鑑定
      報告之漏水點相同。
　　2.然觀諸前案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
      ，係因系爭3樓房屋樓板預留糞管之位置銜接不良，且未
      將馬桶調整水平所致，此有前案鑑定報告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37、241頁）；而本件漏水原因係系爭3樓房屋廁所
      之冷給水管、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縫隙現象，及廁所防
      水層有破損或老化現象，業如前述，是就漏水之原因乙節
      ，前案與本件似不相同，則可否僅憑漏水點範圍相同，即
      遽認前案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原因係屬同一原因事
      實，已非無疑。再者，證人即系爭2樓前屋主陳文忠於本
      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當時維修的師傅是原告所介紹，
      修復範圍就是依照前案鑑定報告所示，當時有將系爭3樓
      房屋整個浴室地板重作，也有防水，馬桶管線也有處理好
      ，後來因訴外人李瓊玲要賣房子，我有碰到訴外人李瓊玲
      ，因此有稍微看過浴室修好的樣子，我們雙方都滿意，所
      以訴外人李瓊玲才會賣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78至278頁
      ）；證人即系爭3樓房屋仲介馮羣皓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
      時證稱：當時在修繕時有提到是重做防水，打掉磁磚後，
      師傅有發現馬桶糞管靠近牆壁的位置有滲漏水的痕跡，後
      來有修好這部分，修好後系爭2樓房屋屋主也有過來看稱
      沒有問題，我們接著才開始找買家等語（見本院卷第284
      頁），綜觀上開證人證述，就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於前
      案判決後，有進行修復且修復完成而未有再漏水之情事等
      主要事實均證述一致，堪認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於前案
      判決後已修復完成。而本件漏水之發生係於111年中旬，
      距離前案和解日期之107年7月12日已經過4年餘，復參酌
      前案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原因非屬同一原因事實，
      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應屬新之漏水原因所致，自應
      不受前案判決之既判力所及，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無
      理由。又前案與本件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之原
      因既不相同，則被告抗辯可依民法第216條規定，就同一
      原因事實受有損害而原告受有60,000原之利益得以扣除等
      語，亦無理由。
　　3.再者，本件漏水原因事實與前案鑑定報告所示之漏水原因
      事實不同，各請求權時效自應分別計算，原告表示係於11
      1年中旬發現漏水，復於112年6月9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民
      事起訴狀上載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頁）
      ，自無罹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併此敘
      明。
（四）被告又辯稱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BCD點部分，係
      因原告未善盡維護義務，且自行雇工修復後，短短4年內
      ，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部分竟從A部分擴大至AB
      CD部分，可見原告未依照前案鑑定報告所示內容進行修繕
      ，故認原告亦有過失存在，並主張過失相抵等語。經查：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查被
      害人之行為須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以助力，而與損害之發
      生與擴大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有過失相抵之適用，並應
      由主張此項事實者負舉證責任。
　　2.依據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
      原因係因系爭3樓房屋廁所之冷給水管、排水系統管線有
      破損或縫隙，及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所致，此與前案判決
      認定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原因係因系爭3樓房屋樓
      板預留糞管之位置銜接不良，且未將馬桶調整水平所致並
      不相同。則本次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BCD點部分是
      否確係前次未修繕完成所致，已非無疑；再者，前案判決
      後，系爭2樓房屋漏水原因業已修復完成，業經上開證人
      證述甚詳，被告雖稱原告未依前案鑑定報告所示之工法進
      行修繕，然此部分未經被告所舉證，又縱被告所指為真，
      然原告前案之訴求係將致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原
      因修復即可，則係究以何種工法進行修復，應非屬必要要
      件；至房屋老化為正常現象，尚不能以此遽認為原告具有
      過失，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因漏水
      損害之修復項目包括舊有混凝土層刮除、素面鋼筋外露整
      理、鋼筋表面防鏽處理、塗佈EPOXY底漆著劑、無收縮水
      泥填補、樹脂砂漿填補、塗佈矽酸質系防水材、批土油漆
      、燈組電組更新等，合計費用49,342元等情，有鑑定報告
      書附卷可考，此確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受損部位之
      合理修復方式，故原告之請求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當
      屬可採，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六）末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
      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
      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
      被告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認屬
      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
      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其得請求自本件
      起訴狀繕本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七）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2樓房屋廁
      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至不漏水，與請求被告賠償系爭2樓
      房屋因漏水導致損害之修復費用49,342元，及自113年8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此部
    分假執行之聲請，核僅為促請本院職權發動，自無庸另為准
    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
    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0,120元（第一審裁判費3,530元
    、鑑定費55,000元、證人旅費1,590元），其中50,611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應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士簡字第1330號
原      告  蔡秀瑄  
訴訟代理人  趙耀民律師
被      告  陳語綺  
訴訟代理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號二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至不漏水狀態為止。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玖仟參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陸萬零壹佰貳拾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伍萬零陸佰壹拾壹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陸萬玖仟陸佰貳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於民國111年中旬發現系爭2樓房屋之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事，遂與被告溝通，然被告卻不置可否，僅能提起本件訴訟；而經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鑑定後，依據該協進會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所示，本件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及範圍與本院106年度士簡字第566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所示之原因及範圍並不相同，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修復漏水；又因系爭2樓房屋之廁所天花板因漏水而造成油漆剝落，被告自應負擔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213條及第767條第1項中段等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請求被告修復漏水，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修復費用，並聲明：1.被告應將原告所有之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至不漏水狀態為止；2.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依據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漏水點有4處，其中A點部分，於前案判決後，經前案之兩造達成和解而終結，但原告於前案判決後，雖有收受前案被告賠償金，卻未依照前案判決所示之工項進行修繕，否則不可能僅4年又於同處發生漏水情事，故原告就此部分之修復漏水及損害賠償請求，當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應屬原告對前案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問題，且該部分之請求權時效應已完成，原告不得再行提起本件訴訟。
（二）另如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漏水點中BCD部分，因系爭2樓房屋與系爭3樓房屋均為老舊房屋，建築物外觀老化、龜裂自屬正常，原告卻未善盡維護義務，且原告於收到前案被告給付之修繕及損害賠償費用，並自行雇工修復後，短短4年內，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滲漏水部分竟從系爭鑑定報告所示之A部分擴擴大至ABCD部分，可見原告未依照前案判決所示內容進行修繕，故就此部分請求，原告亦有過失存在，被告主張過失相抵。
（三）又原告應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損害金額，負舉證責任；且於前案判決後，原告收受前案被告所給付之損害賠償及修繕費用6萬元，現原告又基於同一事實而為請求，自應依民法第216條規定，扣除原告因此所受之6萬元利益。
（四）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自105年8月18日取得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被告自108年9月30日取得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現閱卷）；而原告前因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處有滲漏水之情事，向系爭3樓房屋前所有權人即訴外人李天賜提起修復漏水之訴訟，經本院以前案判決命訴外人李天賜之承受訴訟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因訴外人李天賜於訴訟進行中死亡）應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並連帶給付原告16,500元。後訴外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提起上訴，兩造達成和解，內容為訴外人李瓊玲、李亦芸、李鳳嬌同意配合及協助原告於107年7月13日起，自行攜帶工人至系爭3樓房屋修復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處，並同意給付60,000元予原告等節，有前案判決及和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112年度士簡字第133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1至25、153至155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至不漏水狀態，及就漏水所受之損害應由被告負責乙情，則為兩造所爭執，被告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謂之土地上之工作物，係指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又除非工作物所有人能舉證證明上開法條但書所示之情形存在，得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外，因土地上之工作物造成他人之損害，即依法推定工作物所有人有過失，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0號、96年度台上字第4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經查，本件關於漏水原因乙節，經送請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鑑定，該協會回覆略以：造成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原因有三：1.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冷給水管）有破損或縫隙現象，故系爭3樓房屋廁所有無使用水，都會造成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一直有滲漏水現象。2.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縫隙現象，且在使用水時就會造成相對應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形。3.系爭3樓房屋之廁所（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現象，故在使用水時就會加速，造成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有漏水情形等語，此有系爭鑑定報告附卷可參，足見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確為系爭3樓房屋廁所所致；而被告為系爭3樓房屋所有權人，對其所有房屋自應注意妥善維護，以免系爭3樓房屋發生漏水損及樓下住戶權益，然被告卻未善加檢修維護以改善上情，即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告已舉證證明因系爭3樓房屋漏水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等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被告雖辯稱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判決認定漏水之範圍相同，故此部分屬同一原因事實，當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等語，然查：
　　1.經本院依被告聲請函詢社團法人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關於本次漏水之原因及範圍，是否與106年度士簡字第566號案件中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進行漏水鑑定後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前案鑑定報告）所載之漏水原因及範圍相同，該協會回覆略以：範圍部分除就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鑑定報告之漏水點相同外，其餘皆不同，且該處雖經修復，但有可能防水層沒有一起修補及給水管沒有更新，致使再度滲漏等語，此有該協會113年8月5日台防（113）工協會字第771號函暨檢附之附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1至242頁），由此可見，堪認僅有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A點與前案鑑定報告之漏水點相同。
　　2.然觀諸前案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係因系爭3樓房屋樓板預留糞管之位置銜接不良，且未將馬桶調整水平所致，此有前案鑑定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7、241頁）；而本件漏水原因係系爭3樓房屋廁所之冷給水管、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縫隙現象，及廁所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現象，業如前述，是就漏水之原因乙節，前案與本件似不相同，則可否僅憑漏水點範圍相同，即遽認前案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原因係屬同一原因事實，已非無疑。再者，證人即系爭2樓前屋主陳文忠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當時維修的師傅是原告所介紹，修復範圍就是依照前案鑑定報告所示，當時有將系爭3樓房屋整個浴室地板重作，也有防水，馬桶管線也有處理好，後來因訴外人李瓊玲要賣房子，我有碰到訴外人李瓊玲，因此有稍微看過浴室修好的樣子，我們雙方都滿意，所以訴外人李瓊玲才會賣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78至278頁）；證人即系爭3樓房屋仲介馮羣皓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證稱：當時在修繕時有提到是重做防水，打掉磁磚後，師傅有發現馬桶糞管靠近牆壁的位置有滲漏水的痕跡，後來有修好這部分，修好後系爭2樓房屋屋主也有過來看稱沒有問題，我們接著才開始找買家等語（見本院卷第284頁），綜觀上開證人證述，就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於前案判決後，有進行修復且修復完成而未有再漏水之情事等主要事實均證述一致，堪認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於前案判決後已修復完成。而本件漏水之發生係於111年中旬，距離前案和解日期之107年7月12日已經過4年餘，復參酌前案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原因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則本件漏水點A部分之漏水應屬新之漏水原因所致，自應不受前案判決之既判力所及，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無理由。又前案與本件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之原因既不相同，則被告抗辯可依民法第216條規定，就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而原告受有60,000原之利益得以扣除等語，亦無理由。
　　3.再者，本件漏水原因事實與前案鑑定報告所示之漏水原因事實不同，各請求權時效自應分別計算，原告表示係於111年中旬發現漏水，復於112年6月9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狀上載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頁），自無罹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併此敘明。
（四）被告又辯稱就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BCD點部分，係因原告未善盡維護義務，且自行雇工修復後，短短4年內，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滲漏水部分竟從A部分擴大至ABCD部分，可見原告未依照前案鑑定報告所示內容進行修繕，故認原告亦有過失存在，並主張過失相抵等語。經查：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查被害人之行為須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以助力，而與損害之發生與擴大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有過失相抵之適用，並應由主張此項事實者負舉證責任。
　　2.依據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之漏水原因係因系爭3樓房屋廁所之冷給水管、排水系統管線有破損或縫隙，及防水層有破損或老化所致，此與前案判決認定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原因係因系爭3樓房屋樓板預留糞管之位置銜接不良，且未將馬桶調整水平所致並不相同。則本次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BCD點部分是否確係前次未修繕完成所致，已非無疑；再者，前案判決後，系爭2樓房屋漏水原因業已修復完成，業經上開證人證述甚詳，被告雖稱原告未依前案鑑定報告所示之工法進行修繕，然此部分未經被告所舉證，又縱被告所指為真，然原告前案之訴求係將致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原因修復即可，則係究以何種工法進行修復，應非屬必要要件；至房屋老化為正常現象，尚不能以此遽認為原告具有過失，是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因漏水損害之修復項目包括舊有混凝土層刮除、素面鋼筋外露整理、鋼筋表面防鏽處理、塗佈EPOXY底漆著劑、無收縮水泥填補、樹脂砂漿填補、塗佈矽酸質系防水材、批土油漆、燈組電組更新等，合計費用49,342元等情，有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此確為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受損部位之合理修復方式，故原告之請求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當屬可採，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六）末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其得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七）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2樓房屋廁所天花板漏水處修復至不漏水，與請求被告賠償系爭2樓房屋因漏水導致損害之修復費用49,34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僅為促請本院職權發動，自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0,120元（第一審裁判費3,530元、鑑定費55,000元、證人旅費1,590元），其中50,61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